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
 

股份有限公司— C 型对比 S 型 

 

许多投资者对 C 型股份有限公司和 S 型股份有限公司十分感兴趣。下文将从公司成立和税务申报两

方面为您详细解答二者的不同。 

 

一、 C 型股份有限公司对比 S 型股份有限公司：成立方面 

 

国税局（IRS）默认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为 C 型股份有限公司。C 型股份有限公司可以通过向

国税局提交表格 2553，选择作为 S 型股份有限公司来缴税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大多数州遵

循联邦 S 型股份有限公司的选择，但一些辖区不承认 S 型股份有限公司（例如纽约市）或需

要额外进行州 S 型服份有限公司的选择（例如纽约州、新泽西州）。 

 

为了在指定年度获得生效的 S 型股份有限公司的纳税身份，您需要于选择生效的纳税年度的

前两个月十五天内，或者于选择生效的前一纳税年度的任何一天内提交表格 2553。 

 

根据国税局要求，S 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超过 100 人；不能发行多种股票；股东必须

为美国居民或公民；不能被其他的股份有限公司、有限责任公司、合伙企业或信托基金所拥

有。而 C 型股份有限公司则没有以上限制。 

 

二、 C 型股份有限公司对比 S 型股份有限公司：税务方面 

 

C 型股份有限公司是单独的纳税主体。他们面临着双重征税。 C 型股份有限公司需要提交税

表 1120 并缴纳公司所得税。之后，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的税后收入还需要被再次征税，并

由股东在其个人所得税税表中进行申报。 

 

另一方面，S 型股份有限公司的税务则相对简单。S 型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穿透主体（Pass-

through entity）进行税务申报。S型股份有限公司需要提交联邦信息申报表（表格1120S），

但不需要缴纳公司所得税。他们的利润或亏损通过 S 型股份有限公司转移给了股东，并由股

东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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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，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.kaizencpa.com  或通过下列

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： 

电话： +852 2341 1444 

手提电话：+852 5616 4140, +86 152 1943 4614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5616 4140 

Skype：kaizencpa  

电邮： info@kaizencpa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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